江苏省以医联体为载体做好新冠肺炎

分级诊疗工作实施方案

为做好我省新冠肺炎医疗救治工作，全力保障高龄合并基础疾病等重症风险较高的感染者及时救治，最大可能降低重症率、病亡率，在保障新冠肺炎救治工作顺利进行的同时，确保正常医疗服务开展，构建更加科学有序的就医秩序，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适应疫情防控新形势和新冠病毒变异的新特点，按照“健康监测、分类管理、上下联动、有效救治”的原则，科学统筹区域医疗资源，以网格化布局医联体为载体，完善亚定点医院、定点医院、医联体和医联体外部协作的三级综合医院之间的转诊机制，提高医疗服务效率和连续性，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二、重点任务

（一）构建新冠感染者分级诊疗服务网络

1．明确医联体网络体系。各设区市统筹现有医疗资源，根据新冠肺炎分级诊疗要求，优化现有网格化医联体布局。以设区市、县（市、区）为单位，按照分区包片原则，规划覆盖辖区内所有常住人口的若干网格，每个网格内组建1个医联体（包括城市医疗集团和县域医共体），将辖区内所有居民纳入管理。

2．建立密切协作机制。各地要科学统筹医联体与亚定点医院、定点医院之间的空间布局。医联体牵头医院要发挥人员保障、技术保障、远程保障的作用，指导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做好高风险人群的健康监测和及时转诊服务，实现发热等新冠肺炎相关症状患者的基层首诊、有序转诊。各设区市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明确本市辖区内高水平的三级医院作为医联体外部协作医院，与医联体建立对应的转诊关系，畅通双向转诊机制。外部协作医院要开展对医联体内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技术指导和培训等工作，帮助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升新冠病毒感染者的识别、诊断、治疗能力。请以设区市为单位填报《新冠肺炎分级诊疗医联体内转诊联络表》（附件3），医联体内上级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调整转诊关系时需向县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报备。
（二）明确新冠感染者分级诊疗流程

1．全面做好重点人群建档在册。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组织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对辖区内老年人合并基础病等特殊人员实施健康监测，提前摸清底数，根据健康风险等级重点实施分级健康管理（评估标准见附件1），以绿（低风险一般人群）、黄（中风险次重点人群）、红（高风险重点人群）进行分级标识，对健康档案为黄色、红色的人员进行专案管理。指定医疗卫生机构对口负责养老院、福利院等机构老年人的健康监测，确保老年高风险人群健康监测全覆盖。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率，对辖区内0-6岁儿童、孕产妇、65岁以上老年人、有基础性疾病患者等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人群建立台账，强化履约质量，丰富签约服务内涵，将老年人合并基础病等特殊人员健康监测纳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范围。

2．悉心开展重点人群健康管理服务。通过一封信、告知书、设置热线电话以及新媒体网络等方式，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或医务人员的联系方式通知到全部重点人群，确保每个重点人员有人管、有人问、有人服务，必要时能够及时取得联系，得到帮助。可以通过组建巡诊小分队等形式，指导老年人合并基础病等特殊人员以及居家隔离人员做好自我健康监测、抗原自测和异常报告，上门为抗原异常者采集核酸，对需要就医的协助联系转诊。
3．积极引导患者基层首诊。各地要充分发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作用，对于发现有新冠肺炎相关症状的非急诊患者，由家庭医生积极引导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的发热诊室（门诊）就诊；若患者病情超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能力，则应当在医联体牵头医院指导下，及时转诊至有相应诊疗能力的医疗机构。
4．加强新冠病毒感染者分级分类就诊转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要及时指导出现新冠肺炎相关症状的重点人群进行抗原检测，抗原检测阳性的，及时按照以下分级原则进行管理和转诊：
（1）未合并严重基础疾病的无症状感染者、轻型病例，采取居家隔离或居家自我照护，及时告知居家治疗注意事项，必要时远程指导给予口服药治疗，密切监测其健康状况，做好协助就医、心理援助等保障工作。高龄行动不便的，在病情允许情况下，原则居家或在养老机构就地治疗，医务人员提供上门服务，不转出集中救治。
（2）普通型病例、高龄合并严重基础疾病（心脑血管疾病、慢阻肺、糖尿病、肾病、肿瘤、精神疾病、免疫功能缺陷等）但病情稳定的无症状感染者和轻型病例，转诊至医联体对应的亚定点医院治疗。
（3）以新冠肺炎为主要表现的重型、危重型病例和需要进行血液透析的病例，转诊至医联体对应的定点医院集中治疗，其中危重型病例收治于ICU病房，重型病例收治于亚ICU病房，需要血液透析的病例收治于普通病房。
（4）以基础疾病为主的重型、危重型病例，以及基础疾病超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亚定点医院医疗救治能力的，转诊至医联体牵头医院治疗，牵头医院不是三级综合医院或能力不满足患者救治需要的，转诊至与医联体建立协作关系的高水平三级医院就医。
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要严格落实首诊负责制和急危重症抢救制度，不得以分级分类收治等任何理由推诿或拒绝新冠病毒感染者、非新冠的其他危急重症患者就诊。
（三）提高新冠肺炎诊疗处置能力
1．加快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热诊室（门诊）建设。所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要开设发热诊室，有条件的应开设发热门诊，做到应设尽设、应开尽开。发热门诊和发热诊室要有具备执业医师资格人员，完善消毒、检查检验、应急抢救等相应设备，配备必要的中药、抗原检测试剂，具备预检、分诊、筛查、治疗功能。

2．多渠道扩充基层医务人员队伍。积极招聘已退休但还具有工作能力的医护人员，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执业。各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强化上下联动，发挥医联体牵头医院的支撑作用，选派辖区内二、三级医院一定比例的全科、内科、感染、中医等相关专业医师和院感管理人员，轮班到医联体内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驻点出诊、指导。牵头医院亦可采取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设专家工作室和联合病房的方式，建立长效帮扶机制，专家工作室常态化开诊每周不少于2次、每次不少于3小时。

3．加强基层首诊能力建设。优化基层首诊、分类接诊、预约转诊服务流程，及时向辖区内居民公示就诊信息。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要选派精干特别是有防治经验的医务人员充实到发热诊室接诊，并建立应急情况下的人员增补梯队；加强全科、内科、儿科等相关医务人员的培训，确保具备发热诊室接诊能力；定期梳理辖区内居民较为突出的医疗卫生需求，结合自身接诊能力，列出需要上级医院支持建设的重点领域清单，及时反馈卫生健康行政部统筹协调解决。
4．配备必要药品和试剂。各地要对照第九版诊疗方案，按照服务人口的15-20%配齐配足中药和抗原检测试剂盒。
5．提高医联体牵头医院新冠肺炎患者救治能力。加快推进ICU病房、缓冲病房、可转换ICU床位建设，1张ICU床位配备1名医师和2.5-3名护士作为一线医护人员，并按照一线医护人员总数的20-30%储备后备力量。建立由重症医学专业医护人员和其他专科经培训医护人员组成的混合编组工作模式。加强培训和考核，提高有关医护人员重症救治能力。
（四）做好转运车辆配置和调度。各市、县应当以网格化布局医联体为单位，按网格人口和医疗资源配置情况，科学配置转运车辆。加强市、县统筹调度，保障网格内新冠肺炎高风险人群及时转运。
（五）做好患者转诊衔接工作。定点医院、亚定点医院和医联体牵头医院等医疗机构，要确定专岗专人，负责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转运车辆等做好转诊衔接。要建立明确的接诊流程和绿色通道，特别是三级医院要专门开设高风险人群接诊绿色通道，不得延误、推诿、拒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转诊的高风险患者。

（六）充分发挥信息化的支持作用

1．以医联体为单位，完善远程医疗服务网络，确保覆盖所有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其发热诊室（门诊），二级及以上医院要开展面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远程诊断、远程培训、远程查房、远程病例讨论等服务，加强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新冠肺炎患者的技术指导，通过远程医疗等方式提高基层医生对高风险人群的识别、诊断和处置能力。
2．加强医联体内各医疗机构门诊电子病历互联互通和对接工作，推动有序双向转诊，实现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和电子病历在医联体内的连续记录，为患者获得连续性诊疗服务提供有效支撑。

3．依托各级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医学影像平台、分级诊疗转诊平台等信息化平台，推动医联体内、医联体与定点医院和亚定点医院、医联体与外部协作医院之间的信息互联互通，确保需要救治的患者及时诊断、及时转运、及时救治。
4．充分发挥互联网医疗服务便捷、高效的积极作用，利用互联网医院、互联网诊疗平台、官方新媒体平台等信息化平台和技术手段，积极开展线上健康评估、居家健康指导、健康宣教、心理疏导，提供互联网诊疗和线下药品配送到家的服务，及时将出现病情变化的患者精准引导到有能力的医疗机构就诊。
三、组织实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设区市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充分认识以医联体为载体做好新冠肺炎分级诊疗的重要性，抓紧组织部署相关工作，在2022年12月15日前健全辖区内医联体网格化布局，并报送《新冠肺炎分级诊疗医联体组成情况表》（附件2）和《新冠肺炎分级诊疗医联体内转诊联络表》（附件3），确保新冠肺炎高风险人群全覆盖，协调有关部门对高风险人群健康监测提供经费保障。同时，要在2022年12月20日前指导督促具备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热诊室（门诊）全部开放，配齐中药和抗原检测试剂。组建转运转诊专班，明确各级各类医疗机构之间双向转诊工作流程，统筹协调分级诊疗过程中的患者转运工作。
（二）细化实施方案。各设区市要在省级文件的基础上，于2022年12月15日前制定完成本市细化实施方案，指导辖区各县（市、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各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基层首诊准备工作，确定新冠肺炎分级诊疗流程，并上报实施方案文件PDF盖章版。
（三）强化监督指导。各设区市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采取多种方式加强医务人员培训，重点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员开展新冠肺炎相关症状识别、抗原检测、健康监测、转诊流程等培训。要指导医联体牵头医院和其他三级医院做好重症救治准备，督促牵头医院落实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救治、健康监测和感染防控的指导责任，派出医务人员、感控人员驻点指导，不断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对感染者的发现、处置能力。省卫生健康委将对各地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指导。
（四）加强正面宣传。各地、各医疗机构要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多种途径，加强对新冠病毒科普知识、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升、分级诊疗工作安排的宣传，增强人民群众对新冠肺炎分级诊疗的认知度和认可度，树立科学就医理念，形成新冠肺炎分级诊疗的有序就医格局。要及时总结有关工作经验和成果，加强典型宣传，展示工作成效，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附件：1．新冠肺炎相关健康风险评估标准
2．新冠肺炎分级诊疗医联体组成情况表

3．新冠肺炎分级诊疗医联体内转诊联络表
附件1
新冠肺炎相关健康风险评估标准
	风险等级
	居民情况

	绿色标识

低风险一般人群
	1.年龄＜80岁；

2.无基础疾病。
	1.年龄＜80岁；

2.基础疾病稳定；

3.全程接种疫苗。
	

	黄色标识

中风险次重点人群
	1.年龄＜65岁；

2.基础疾病不稳定；

3.全程接种疫苗。
	1.年龄65-80岁；

2.基础疾病稳定；

3.未全程接种疫苗。
	1.年龄＞80岁；

2.无基础疾病或基础疾病稳定；

3.全程接种疫苗。

	红色标识

高风险重点人群
	1.年龄＜65岁；

2.基础疾病不稳定；

3.未全程接种疫苗。
	1.年龄65-80岁；

2.基础疾病不稳定；

3.无论是否全程接种疫苗。
	1.年龄＞80岁；

2.基础疾病稳定或不稳定；

3.未全程接种疫苗。


    若存在按照上述评估标准进行评估无法分级标识的，可采取下表评分方法进行补充评估，确定健康风险级别。

	评估内容
	评分

	年    龄
	＜65岁
	0

	
	65-80岁
	1

	
	＞80岁
	2

	基础疾病
	无基础疾病
	0

	
	基础疾病稳定
	1

	
	基础疾病不稳定
	2

	疫苗接种
	未接种疫苗
	2

	
	未全程接种疫苗
	1

	
	全程接种疫苗
	0

	绿色标识（低风险一般人群）
	0-1

	  黄色标识（中风险次重点人群）
	2-3

	红色标识（高风险重点人群）
	4-6


附件2

新冠肺炎分级诊疗医联体组成情况表

填报人姓名：                                                        手机号码：
	医联体名称
	所在设区市
	所在县（市、区）
	牵头医院名称
	外部协作高水平三级医院名称
	对应亚定点医院、定点医院名单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名单

	XX城市医联体/县域医共体
	XX市
	XX县
	XX县人民医院
	XX医院
	XX医院
	XX乡镇卫生院

	
	
	
	
	
	XX医院
	XX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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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新冠肺炎分级诊疗医联体内转诊联络表

	 填报人姓名：                                                        手机号码：

	序号
	设区市
	县（市、区）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对应的上级医院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名称
	转诊负责人姓名/手机
	向上转诊医院1名称
	上转医院1联系人姓名/手机
	向上转诊医院2名称
	上转医院2联系人姓名/手机

	
	
	
	
	
	
	
	
	

	
	
	
	
	
	
	
	
	

	
	
	
	
	
	
	
	
	

	
	
	
	
	
	
	
	
	

	
	
	
	
	
	
	
	
	

	
	
	
	
	
	
	
	
	

	
	
	
	
	
	
	
	
	

	备注：医联体，包括城市医联体和县域医共体；对应的上级医院信息可以接续增加。




